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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岛全媒体记者 李珍 王洪智 通
讯员 时满鑫 吕佼 报道

本报11月9日讯 为进一步推进
司法公开，提高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的
透明度，11月9日上午，青岛市中级人民
法院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青岛中院《减
刑、假释工作白皮书》和2017年减刑、假
释十大典型案例。其中一案例中，一罪犯
贩卖毒品11次，容留他人吸毒2次，有再
犯罪的危险未获假释。据了解，这是山东
省首个减刑、假释工作白皮书。
白皮书从严格把握裁判标准、积极
探索假释审判机制、深入推进审判公开
和大力推动信息化建设四个方面，对青
岛中院过去五年的减刑、假释工作进行
了回顾，提出了确保公正规范、确保假
释制度充分运用、确保阳光透明、确保
高效便民的工作目标。白皮书阐明了减
刑、假释目的，适用原则，考核积分的作
用，假释制度的优点等，归纳了司法实
践中不予假释或调整减刑幅度的社区
评估意见。对不符合要求、盗窃和涉毒
惯犯从严、财产性判项履行不符合法律
规定等6种主要情形。明确提出从严办
理职务犯罪、金融犯罪和涉黑犯罪“三
类罪犯”案件，强化审理实质化，优先适
用假释等理念。明晰了一些基本概念，
厘清了一些模糊认识。
据了解，此次发布的十个案例，是青

岛中院对2017年度审理的减刑、假释案
件进行汇总整理后选取的典型性案例。

罪犯苏某某，因犯贩卖毒品罪、容留
他人吸毒罪，于2015年2月被判处有期
徒刑四年，并处罚金2.8万元。判决生效
后交付执行。服刑期间未减刑。已执行刑
期二年十一个月。执行机关以罪犯苏某
某确有悔改表现，假释后没有再犯罪危
险为由，报请对其予以假释。青岛中院于
2017年7月10日立案后，依法在罪犯服
刑场所的公共区域和互联网进行了公
示，并于7月19日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
青岛中院经审理查明，罪犯苏某

某在服刑期间，能够认罪悔罪，服从管
理，遵守监规纪律，接受改造，较好地
完成劳动任务。考核期间，受到表扬奖
励1次，现有考核分104 . 5分。罪犯居
住地社区矫正机构出具的评估意见
为，可以适用社区矫正。
青岛中院认为，罪犯苏某某在服

刑期间虽能够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
育改造，确有悔改表现，但该犯贩卖毒
品11次，容留他人吸毒2次，为涉毒惯
犯，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较大，有
再犯罪的危险。因此，依法裁定对罪犯
苏某某不予假释。

罪犯张某某，因犯诈骗罪，于2010
年10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三年，并处罚
金85万元。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2013
年10月减刑一年。2015年4月减刑一年
二个月。已执行刑期七年十一个月。执行
机关以罪犯张某某在服刑期间确有悔改
表现，假释后没有再犯罪危险为由，报请
对其予以假释。青岛中院于2017年7月
10日立案后，依法在犯罪服刑场所的公
共区域和互联网进行了公示，并于7月
19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
青岛中院经审理查明，罪犯张某某

在考核期内，受到表扬奖励7次，省级改
造积极分子1次。另查明，该犯在诈骗犯
罪中伙同他人，冒用正规高校的名义，虚
构招生项目，共骗取415名学生费用共
计人民币138 .3820万元。
青岛中院认为，罪犯张某某服刑期

间虽然能够认真遵守监规，接受教育改
造，但该犯实施诈骗犯罪主观恶性较深，
受害人众多，骗取财物金额特别巨大，社
会危害性较大，且其余刑较长,综合考虑
以上事实和情节。因此，依法裁定对罪犯
张某某不予假释。

罪犯李某某，因犯受贿罪，于
2012年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
六个月，并处没收个人财产8万元(全
部缴纳)。判决生效后交付执行。2015
年2月减刑一年。已执行刑期五年二
个月。执行机关以罪犯李某某在服刑
期间，确有悔改表现为由，报请对其减
刑八个月。青岛中院于2016年8月1
日立案后，依法在罪犯服刑场所的公
共区域和互联网进行了公示。
青岛中院经审理查明，该犯非法

所得赃款54万元已全部退还。青岛中
院认为，罪犯李某某在服刑期间，能够
认罪悔罪，服从管理，积极退赃，足额
履行财产刑，确有悔改表现，符合法定
的减刑条件。因此，依法裁定对罪犯李
某某减刑八个月。

□半岛全媒体记者 周茂平

近日，胶州的刘刚（化名）接到一个自
称消防队的“王队长”打的电话，对方提出
希望他帮忙购买电机，并提供了厂家的联
系方式。刘刚在向对方提供的账户打款
39 .2万元，马上被位于南京的同伙转走。
胶州市公安局接报案后，辗转将涉嫌诈骗
的犯罪嫌疑人抓获，在20余天的时间内，
该团伙实施电信诈骗7次，涉及山东、江
西、重庆和武汉等地，涉嫌诈骗金额100余
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帮消防队买电机被骗39.2万

2017年9月5日胶州的刘刚接到一

个自称胶州市消防队的电话，希望和他
进行消防工程方面的合作。“当时对方告
诉我他姓王，是胶州市消防大队的领
导。”刘刚介绍，由于他以前和胶州市消
防大队有过相关方面的合作，他就相信
了对方的说辞。
见刘刚上钩，“王队长”提出他们的

工程需要用到一款指定型号的电机，但
由于他们和生产该型号电机的厂家关
系不好，希望刘刚帮忙订购10多台电
动机，并向刘刚提供了厂家的联系方
式和银行账号。刘刚在和“王队长”提
供的厂家联系后，分两次向提供的账
户打入共39 . 2万元。打完款后当刘刚
再想联系消防大队的“王队长”时，却
发现电话无法接通，意识到被骗的刘
刚赶紧报警。

辗转抓获诈骗嫌疑人

接到报警后，胶州市公安局迅速组
织破案，根据刘刚提供的打款账号归属
地为安徽省淮南市，但经过侦查发现该
账户的钱是在江苏省南京市被分多次提
走。随后办案人员赶往南京市调取该账
号的取款监控录像。
“根据录像显示，刘刚第一次打入该
账号的11 .2万元，在不到30秒的时间内
就被取走。”胶州市公安局刑侦大队民警
王增幅介绍道，取款人就是账户所有人
谢某，同谢某一起取钱的还有4～ 5人，
随后谢某等人又分5次将刘刚打入的剩
余钱款全部取出。在锁定嫌疑人后，办案
民警马上赶往安徽省淮南市，将谢某等

6名犯罪嫌疑人抓获。

团伙疯狂诈骗100余万元

据了解，谢某等人属于一个组织严密
的电信诈骗团伙，内部分工明确，以介绍工
程为诱饵层层设套，冒充国家机关工作人
员，通过随机拨打电话，获取对方信任后，
以购买“厂家”机器为由索取钱财，收到汇
款后立即玩起“人间蒸发”。在20余天的时
间内，该团伙实施电信诈骗7次，涉及山东、
江西、重庆和武汉等地，涉嫌诈骗金额100
余万元，目前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当中。
胶州市公安局提醒市民，在遇到不明身份
的电话时，不要轻信骗子谎言，更不要向诈骗分
子提供的账号汇款转账，谨防上当受骗。

□半岛全媒体记者 尹彦鑫 通讯员 华
祥 报道

本报11月9日讯 近日，即墨交警
岙兰路中队民警执勤时发现，一辆重型
半挂车沿烟青路由南向北行驶，因违反
禁令标志，民警示意其靠边停车检查。民
警闻到该驾驶员身上一股轻微的酒气。
遂要求做呼气酒精测试检查，经测试驾
驶员金某某酒精含量为 4 4 . 7mg /
100ml，属于饮酒驾驶机动车。
据驾驶员讲，他当天并没有喝酒，应

该是“隔夜酒”惹的祸。金某某将面临罚款
5000元、吊销驾驶证，五年内不得重新取
得驾驶证，并处拘留十五日以下的处罚。

隔夜酒惹祸
被吊销驾照

涉毒惯犯表现良好也不予假释
青岛中院在全省率先发布《减刑、假释工作白皮书》，发布十大典型案例

扫描二维
码查看更多典
型案例。

减刑、假释典型案例

贩卖毒品11次
惯犯未获假释

冒充高校招生骗138万余元
考核被表扬7次仍不予假释

退赃54万元
足额履行财产刑予以减刑

“王队长”一个电话骗走39万元
胶州破获电信团伙诈骗案件,涉嫌诈骗金额100余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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